	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行政院函送修正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政府採購協定（GPA）附錄一「臺灣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承諾開放清單」附件七─通過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３－７３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中華民國（臺灣）政府與諾魯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─通過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７３－１０７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０７－１１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１６－２２０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六條條文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０－２２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民法刪除第九百八十一條及第九百九十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九百七十三條、第九百八十條、第一千零四十九條、第一千零七十七條、第一千零九十一條、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２６－２９２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邱顯智

	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三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２－３０８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０８－３２６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	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２６－３３４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




